光华独立中学

华文学会章程
 
1. 名称：光华独立中学华文学会 
         Kwang Hua Private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2. 宗旨：

2.1 培养会员对学习华文的兴趣与热忱
2.2 提高会员的华文水准

2.3 培养会员自立、自律的精神
3. 会员资格：本校在籍学生
4. 成立年代：     

5. 组织：

5.1 本会为本校课外活动组属下团体，本会之组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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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执委人数为主席、副主席、文书、财政、查账、庶务各一位，纪律组、卫生组、壁报组及活动组组长各一位，共十位。

6. 选举
6.1 成立选举委员会（成员：正副主席及学会导师），于选举前1个月公布选举方式。
6.2 执委:在上半年结束前的会员大会，就出席者中选出10人组成新届执委会。
6.3 候选人资格：凡本学会活跃会员至少一年者
7. 任期：本会全体执委，任期该年下半年至第二年上学期结束前。
8. 职权：

8.1 主席：

 8.1.1 为本会的对外代表，召开及主持会员大会及执委会。

 8.1.2 督导执委完成各自的任务。

 8.1.3 负责策划每周联课活动。

 8.1.4 督导活动组长筹办每周联课活动。。

8.2 副主席：

    8.2.1 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8.2.2 主席缺席时，代其执行职务。

8.3 秘书：

    8.3.1 负责会议记录并保存资料。

    8.3.2 负责草拟简章、请柬、信件等。

    8.3.3 负责一切文书工作，包括开会通知及纪录、活动报告。

8.4 财政：

    8.4.1 负责本会一切财政收支并提呈财政报告。

    8.4.2 负责鸠收会费并妥善保管。

    8.4.3 凡支出RM50.00以上，须有导师及主席批准。

8.5查账： 负责审核财政报告。

8.6总务：

    8.6.1 负责申请场地准证。

    8.6.2 负责学会的采购工作，包括每周活动之必需品。
    8.6.3 保管本会物品。

8.7 纪律组
    8.7.1 负责维持学会的秩序。
    8.7.2 负责给予会员警告、记名、惩罚及奖赏。

8.7.3 负责每周活动的点名工作。
8.7.4 记录会员之出缺席，协助处理会员请假事宜。
    8.8 卫生组

    8.8.1 负责维持活动场所的整洁。

    8.8.2 于活动结束时，检查活动场所的整洁。
9. 会议：

       9.1 会员大会
9.1.1 每学年至少举行一次，法定人数为全体会员之三份二。并在会议后七日之内将会议记录或报告呈交课外活动组。
9.1.2 在上半年结束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就出席者中选举10名新届执委。
9.1.3 主席在需要时有权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9.1.4 如有必要，十名或以上会员有权要求主席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9.1.5 特别会员大会的召开，须有三份之二的会员出席，并在会后七日之内将会议记录或报告呈交课外活动组。


9.2 执委会议
9.2.1 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执委会议，一年至少召开四次，并在会议后七日之内将会议记录或报告呈交课外活动组。
9.2.2 每学期的第二周内须召开执委会议，讨论本学期或全年活动计划。

 
10. 辞职及替补：
10.1 执委会成员之辞职必须呈函由执委会议讨论与接纳，执委会有权推选其 他执委或会员替代之。
10.2 查账之辞职须经获会员大会通过，然后就会员大会出席者中另选一名查账替补。 
11. 经费：

11.1 本会一切活动经费来自会员的会费、活动盈利、学校津贴及其他经学校批准的赞助费。
11.2 财政在年终结束前，必须把剩余存款寄存学校会计处。
11.3 本会所有款项及资产均属校方资产。

 
12. 转会/退会：

12.1 除非有特殊理由，经课外活动组批准，否则不得中途退会或转会。

 
13. 附则：

13.1 本章程经会员大会通过后实施。
13.2 校方及本会皆有权增删任何章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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